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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一， 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院长、 民商法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

国法学会理事、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

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等。 2006 年 8 月

获重庆市首届“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 法律

专家” 称号。

赵万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基本理论

和公司法、 证券法、 竞争法。 独立完成的专

著有： 《证券法的理论与实务》， 《中国竞

争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商法基本问题研

究》， 《民法的伦理分析》。 主编有包括司法

部统编教材、 21 世纪法学教材 《商法学》

《证券法学》 《民法学》 在内的教材二十余

部。 先后在 《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 《现

代法学》 等杂志发表论文约 80 篇。 1985 年

与金平教授等人提出民法调整的是平等的财

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观点， 这一理论为我国

《民法通则》 所原则采纳。 1987 年在全国率

先提出了国营企业“委托经营权” 理论， 成

为国内有影响的代表性学术观点之一。 2001

年在我国率先提出民商法价值取向差异理

论， 认为民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公平、 商法

的首要价值目标是效益。 这一观点目前已成

为民商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2003 年提出民

法的伦理性价值观点， 认为中国民法典的制

定既要考虑技术性要求， 同时也要考虑伦理

要求， 民法典必须是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有机

统一。 其学术观点不但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而且在海外有一定影响。

【前言节选】

每部法律也都有自己力所不殆的命门和

软肋。 法律不是万能的， 民法更不可能是包

打天下的万能神器。 尽管民法应当并且能够

统摄整个私法制度， 但一部容量有限的民法

典不应当而且事实上也无法包揽所有私法之

内容。 换言之， 民法固然是私法的核心，

是私法中的基本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法

可以担负起调整所有个人和个人之间以平

等自决为基础的法律关系之重任， 也不意味

着民法典能够完全涵盖所有的物质性的和非

物质性的市场交易关系。 笔者一直主张， 民

法应定位于公民身份的确认法和公民权利的

保障法， 民法的主要作用也仅在于为公民的

基本生存提供法律保障， 充分满足人的尊严

感， 努力助推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意志与健

全人格的全面升华。 在这种语义下， 民法典

绝不是一些冷冰冰的条文堆砌， 它既是人类

生活经验的总结， 同时也是引导人类趋善避

恶的坚矛利器。 这里的善主要表现为对人的

生命和意志的尊重， 强调人的价值、 人的尊

严是唯一真理和最高价值。 民事立法的目的

也并非在于限制人的自由， 压制人的生存空

间， 而是在于充分保障人的权利， 通过消弭

束缚人性解放的不合理身份限制和不公平人

格歧视， 努力使人活得更有尊严， 更有价

值。

要理解民法的真谛， 就必须了解民法的

历史及其传承， 了解影响民法进步的本因和

基础元素。 纵观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

民法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 民法既是人类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人类文明 （特

别是制度文明） 的主要记载者， 是社会传统

的重要承继者。 民法的发展势态和呈现性状

不仅表现为制度的进化和规则的演变， 更多

反映的是社会制度的优化、 社会观念的嬗变

和社会传统的承继与改良。 30 多年前在中

国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 不但将现代中

国社会深深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 而且将现

代法治理念引入了我们的生活。

时至今日， 民法制度对中国国民性的塑

造和对国民行为选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恐怕

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民法所体现的独特

精神和价值却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民法对社会道德的引领功能也没有得到有效

发挥。 因此中国民法典制定的目的绝非是为

了简单地填补法律体系上的缺失和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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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 十二讲》， 是一

部学习 《民法总则》、 了解 《民法总

则》、 运用《民法总则》 的入门著作。

★ 著名法学教授梁慧星、 陈甦、

赵万一等十几位法学教授， 给你讲

《民法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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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 十二讲》， 展现了 《民法

总则》 颁布以来， 国内民法学界的一次深入

而精彩的讲演。 十二讲中包括梁慧星教授的

“民法典编纂与民法研究方法”“《民法总则》

答疑解惑”，赵万一教授的“民法典时代中国

《公司法》的修订与完善”“《民法总则》与中国

商事审判的独立化”，陈甦教授“民法典制定

中的重大问题”，刘凯湘与温世扬的“《民法总

则》颁布后的商法发展：机遇与挑战”，这几位

重量级学者的讲演， 同时也是西南政法大学

中青年民法学者整体学术水平的展示：孙鹏、

侯国跃、郭锋、黄忠、张力、刘云生六位教授，

他们在这次民法学术演讲中贡献了对中国民

法的研究与思考。

【内容简介】

著名法学教授讲《民法总则》

书架

梅汝璈 著； 梅小璈， 梅小侃 整理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英） 丹宁 著 刘庸安， 张弘 译

法律出版社

余定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丹宁勋爵系列法律

著作之一， 书中选取了英国历

史上一些重大的案件， 通过对

案件的详细而有逻辑严密的梳

理和阐释， 论述了其对当代英

国社会的影响， 同时表达了自

己的对法律和司法进程的思考

和倾向。 作者先叙述各个案件

的详细过程， 然后以独特的眼

光加以评点， 巧妙地将历史和

现在的一些界碑性的案件串在

一起， 来说明英国的一些重要

法律原则。

本书收录了东京审判中国

法官梅汝璈先生在东京审判期

间所作的日记和审判结束之后

就东京审判进行回顾反思的重

要著述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本书收录的历史文献不仅是一

段正义历史的证见， 而且我们

可以在阅读中充分领略到梅先

生深厚的法学功底和强烈的爱

国情怀， 更能对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者二战期间犯下的累累罪

行以及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与合

法性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作者历时三年、 长途跋涉

四万里、 实地考察了六十多处

中国古代法律遗迹， 从而通过

探寻法律发展印迹的方法为读

者展现了中国法律五千年的历

史。 本书第二版重新提炼了中

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光明的一

面， 即具有“公平正义特色的

本质” 的一面， 勾勒出近代百

年中国“法制的三次转型” 的

大致线条， 使本书内容更加丰

满， 脉络更加清晰。 全书分为

七章， 辅以大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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